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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何東霖

電話：03-3322101#7455

電子信箱：1008992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01521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1001521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體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推展學校

適應體育深耕計畫-111年度適應體育特色教學成果計畫」

1份，請有意申請學校於111年3月3日前備文函報本局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2月18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

11100057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重要資訊如下，其餘詳如適應體育特色教學成果

計畫:

(一)申請資格：教育部主管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直轄市

政府教育局、縣（市）政府。惟申請單位同一年度辦理

相同性質計畫以補助1次為原則。

(二)受補助對象: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。(已獲

「111年適應體育教學精進計畫」學校除外)。

(三)申請期限：自即日起開放申請，至111年3月11日止。請

備文併附「111年度適應體育特色教學成果計畫書」等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1777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2/22 14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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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於111年3月3日前函報本局，以利審核彙報國立臺灣

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。

(四)111年度預定補助4案，每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2萬元(經

常門經費)，以協助學校發展特色適應體育教學，包含:

適應體育教師增能研習暨教案撰寫、籌備並辦理校內共

融式體育賽會(建議有集中式特教班學校申請)、發展適

應體育教學模式及實作3種類型。

三、本案如有其他問題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

心/教育部體育署適應體育發展中心，郭鴻霖專任助理，電

話：(02)7749-5301，電子信箱：lac.ntnu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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